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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承辦人函復

結果 

 

社政類：案件編號 30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
「老人安養機構設立、擴充及遷移」作業流程圖  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21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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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書面初審 

4.聯合會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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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 1日 

 

 

 

3.   9日 

4.  7日 

3.書面初審 

3.建管處審核 

消防局審核 

社會局審核及彙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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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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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面積500 ㎡以上需 

辦使用執照變更，需檢附 

建管、消防使用執照變更 

審查合格文件後，再依流 

程辦理 

建物面積500 ㎡以下， 

或部分符合500 ㎡以上 

免辦使用執照變更。 

2.2是否依限補正 

函請其他

局處審查 

2.1函請限期補正 

是 

否 

4.2是否依限補正 

4.1函請限 

期補正 

是 

否 


